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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 會  
財務及常 務委員會  

二零一九 年度第一次會議 記錄  
 

會議日期 ： 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(星 期 四 )  
時   間 ：  上 午 十 時 正  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黃 冰 芬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二 十 一 分  
陳 兆 陽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陳 國 強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二 十 一 分  
陳 敏 娟 女 士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陳 諾 恒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趙 柱 幫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黎 梓 恩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一 時 六 分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林 松 茵 女 士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十 二 分  
李 世 鴻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李 永 成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九 分  上 午 十 一 時 二 十 三 分  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, J P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十 分  
丁 仕 元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六 分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唐 學 良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王 虎 生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黃 學 禮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一 時 六 分  上 午 十 一 時 九 分  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上 午 十 時 十 二 分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黃 宇 翰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 

 

 ( 一 ) 

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姚 嘉 俊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上 午 十 時 正 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 
何 健 南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黃 添 培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  
袁 俊 傑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鄭 婉 儀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李 潔 玲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西 ) 3  
勞 麗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陳 小 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(分 區 支 援 )  
羅 詩 雅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(分 區 支 援 )  
梁 卓 明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 
李 美 儀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  

 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何 厚 祥 先 生  區 議 會 主 席  (已 請 假 )  
許 鋭 宇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未 有 請 假 )  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李 世 榮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葉  榮 先 生   ”  (  ”  )  

 
  負 責 人  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本 年 度

第 一 次 會 議 。  
  

   
委員請假 事宜 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秘 書 處 收 到 下 列 委 員 的 書

面 假 期 申 請 ：  
 

何 厚 祥 先 生  工 作 原 因  
 

  

 ( 二 ) 



  負 責 人  
3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假 期 申 請 。    
   
通過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十 五日的會議記錄    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
討論事項  
 

  

制 定 沙 田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財 政 年 度 開 支 科 及 財 政

預 算 暫 訂 頂 額  
(文 件 F G A 1 / 2 0 1 9 )  

  

   
5 .  主 席 歡 迎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沙田區副 康 樂 事 務 經

理 (分 區 支 援 )陳 小 堅 女 士 、 沙 田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

援 )羅 詩 雅 女 士、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東 )文 化 推 廣 梁 卓 明 先 生，以 及

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沙 田 區 )李 美 儀 女 士 出 席 會 議。他 請 秘 書 處 簡

介 文 件 。  

  

   
6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何 健 南 先 生 簡 述

文 件，並 簡 介 二 零 一 五 至 二 零 一 九 財 政 年 度 各 開 支 科 的 財 政 預

算 及 撥 款 使 用 情 況 。  

  

   
7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1 )黃 添 培 先 生 補 充 ， 根 據 有 關 規

則，區 議 會 在 任 期 的 最 後 一 年 應 預 留 區 議 會 撥 款 供 新 一 屆 區 議

會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推 行 區 議 會 提 出 的 活 動 之

用，建 議 有 關 的 預 留 撥 款 佔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百 分 之 五。經 考 慮 活

動 的 籌 備、宣 傳 及 推 行 所 需 的 時 間，預 期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若 打 算

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動 用 上 述 的 預 留 撥 款 來 推 行 區

議 會 提 出 的 活 動，將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困 難。因 此，建 議 將 二 零 一

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超 額 承 擔 相 應 增 加 百 分 之

五，以 抵 銷 為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預 留 撥 款 後 對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整 體 支

出 的 影 響。建 議 將 提 升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超 額 承 擔 後 可 供 進 一 步 規

劃 使 用 的 款 額，用 以 對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的 聖 誕

及 新 年 燈 飾 活 動 作 一 次 性 的 支 援，以 豐 富 活 動 的 內 容 和 加 強 活

動 的 宣 傳 ， 例 如 於 新 的 展 示 位 置 展 出 設 計 新 穎 的 燈 飾 等 。 此

  

 ( 三 ) 



  負 責 人  
外，亦 建 議 將 上 述 可 供 進 一 步 規 劃 使 用 的 款 額，用 於 對 康 文 署

沙 田 第 2 4 D 區 體 育 館 (“ 車 公 廟 體 育 館 ” )開 幕 的 相 關 活 動 和

開 館 後 所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等 作 一 次 性 的 支 援。餘 款 建 議 撥 入 區

議 會 儲 備 ， 供 區 議 會 於 需 要 時 運 用 。  
   
8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，他 欲 了 解 區 議 會 各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暫 訂

頂 額 。 此 外 ， 他 得 悉 審 計 署 留 意 到 在 二 零 一 五 至 二 零 一 六 年

度，大 部 分 區 議 會 撥 款 用 於 藝 術 文 化 活 動、康 樂 體 育 活 動，以

及 節 日 慶 典 和 區 節 ， 而 用 於 其 他 類 別 (例 如 公 民 教 育 和 樓 宇 管

理 )的 活 動 的 撥 款 較 少，以 及 區 議 會 撥 款 以 特 定 羣 體 (例 如 少 數

族 裔 人 士 )為 對 象 的 計 劃 ， 數 目 和 參 加 人 次 均 偏 低 。 他 欲 了 解

可 否 鼓 勵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來 推 行 更 多 以 特 定 羣 體 (例 如 女 性 、 少

數 族 裔 人 士 、 內 地 新 來 港 定 居 人 士 等 )為 對 象 的 活 動 ， 以 及 區

議 會 財 政 預 算 開 支 科 的 預 留 款 額 日 後 可 否 因 應 活 動 的 實 際 舉

辦 情 況 作 出 調 整，例 如 支 援 康 文 署 因 應 體 育 館 開 幕 而 舉 辦 的 額

外 康 體 活 動 等 。  

  

   
9 .  李 永 成 先 生 表 示，他 欲 了 解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

度 聖 誕 及 新 年 燈 飾 活 動 的 詳 情，例 如 於 上 一 次 區 議 會 換 屆 時 曾

否 為 有 關 活 動 作 一 次 性 的 支 援 安 排 等。此 外，如 社 區 對 二 零 一

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聖 誕 及 新 年 燈 飾 活 動 的 反 應 理 想，他 欲 了 解

可 否 將 上 述 的 一 次 性 支 援 安 排 改 為 恆 常 的 支 援 安 排 。  

  

   
1 0 .  林 松 茵 女 士 表 示，她 欲 了 解 區 議 會 曾 否 就 制 定 財 政 預 算 暫

訂 頂 額 諮 詢 各 委 員 會 主 席。她 曾 表 示 或 會 有 地 區 組 織 於 二 零 一

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就 教 育 及 褔 利 活 動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，惟 二 零

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暫 訂 頂 額 中 供 地 區 組 織 就 教 育 及 褔 利 事

宜 申 請 的 預 留 撥 款 並 未 有 增 加。此 外，據 她 了 解，區 議 會 已 於

上 一 年 年 底 邀 請 地 區 組 織 申 請 區 議 會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

度 的 撥 款，她 欲 知 悉 區 議 會 於 制 定 暫 訂 頂 額 時 曾 否 參 考 上 述 地

區 組 織 申 請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款 額。假 如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

未 有 地 區 組 織 申 請 使 用 上 述 預 留 撥 款 來 舉 辦 活 動，上 述 預 留 撥

款 可 否 用 於 推 行 以 特 定 羣 體 為 對 象 的 活 動，以 及 有 關 撥 款 運 用

的 機 制 的 詳 情 。  

  

   

 ( 四 ) 



  負 責 人  
1 1 .  黃 添 培 先 生 表 示，區 議 會 的 工 作 小 組，例 如 教 育 及 青 少 年

事 務 工 作 小 組、家 庭 及 婦 女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等，可 考 慮 為 特 定 羣

體 舉 辦 社 區 參 與 活 動，區 議 會 亦 可 鼓 勵 地 區 組 織 多 以 區 議 會 撥

款 來 推 行 以 特 定 羣 體 為 對 象 的 活 動。此 外，假 如 二 零 一 九 至 二

零 二 零 年 度 未 有 地 區 組 織 申 請 使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來 舉 辦 教 育 及

褔 利 活 動，區 議 會 可 以 撥 款 流 用 的 方 式，將 有 關 的 預 留 撥 款 用

來 支 援 區 議 會 的 其 他 社 區 參 與 活 動。他 補 充，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

二 零 年 度 的 節 日 燈 飾 活 動，將 考 慮 引 入 新 穎 的 設 計 元 素，如 在

沙 田 城 門 河 畔 的 部 分 牆 壁 上 以 投 射 燈 來 營 造 出 新 穎 的 燈 光 效

果。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的 沙 田 節 日 燈 飾 閉 幕 禮 晚 會 將 會

是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成 立 後 的 第 一 個 大 型 社 區 活 動，建 議 增 加 撥 款

予 有 關 活 動，以 聘 用 傳 媒 機 構 製 作 閉 幕 禮 晚 會，豐 富 活 動 內 容

及 加 強 活 動 宣 傳。如 社 區 對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聖 誕 及 新

年 燈 飾 活 動 的 反 應 理 想，區 議 會 及 節 日 燈 飾 委 員 會 日 後 可 探 討

是 否 將 上 述 的 一 次 性 支 援 安 排 改 為 恆 常 的 支 援 安 排 。  

  

   
1 2 .  何 健 南 先 生 簡 介 和 比 較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各 工 作

小 組 的 建 議 暫 訂 頂 額。此 外，他 補 充，如 日 後 獲 得 委 員 會 批 准，

區 議 會 財 政 預 算 開 支 科 之 間 的 款 額 可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作 撥 款 流

用，例 如 因 應 不 同 的 活 動 階 段 將 部 份 開 支 科 的 剩 餘 款 額 或 區 議

會 儲 備 流 用 至 支 援 地 區 組 織 舉 辦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。  

  

   
1 3 .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勞 麗 芳 女 士 補 充，康 文 署 康 體

活 動 的 服 務 對 象 已 包 括 多 個 特 定 的 羣 體，例 如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、

低 收 入 家 庭、邊 緣 青 少 年、家 庭 婦 女 等，惟 有 關 活 動 並 不 會 特

別 標 籤 上 述 群 體 為 活 動 的 服 務 對 象，但 會 把 上 述 群 體 列 為 重 點

推 廣 對 象。此 外，是 次 一 次 性 增 加 的 區 議 會 撥 款，除 了 用 作 舉

辦 “ 車 公 廟 體 育 館 ” 開 幕 的 相 關 活 動 外，亦 會 在 公 共 屋 邨 舉 辦

更 多 免 費 康 體 活 動 給 基 層 社 區 的 市 民 。  

  

   
1 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維 持 現 有 的 十 一 個 開 支 科 和 儲 備 的 財 務 會

計 制 度，以 及 文 件 所 載 的 十 一 個 開 支 科 的 財 政 預 算 暫 訂 頂 額 ，

並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。  

  

   
   

 ( 五 ) 



  負 責 人  
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 
(文 件 F G A  2 / 2 0 1 9 )  

  

   
1 5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，他 了 解 到 部 份 外 訪 團 成 員 因 個 別 原 因 於

外 訪 期 間 離 團。他 建 議 日 後 可 考 慮 為 參 與 外 訪 的 議 員 訂 下 所 需

參 與 的 行 程 比 例 。  

  

   
1 6 .  李 永 成 先 生 表 示，他 同 意 區 議 會 日 後 可 考 慮 為 參 與 外 訪 的

議 員 訂 下 所 需 參 與 的 行 程 比 例。此 外，他 認 為 是 次 粵 港 澳 大 灣

區 的 外 訪 能 為 議 員 帶 來 啟 發。透 過 是 次 外 訪，他 了 解 到 粵 港 澳

大 灣 區 對 粵 港 澳 地 區 的 發 展 有 著 重 要 的 意 義 。  

  

   
1 7 .  姚 嘉 俊 先 生 表 示，他 早 前 曾 向 區 議 會 申 報 他 需 於 外 訪 期 間

離 團，惟 他 及 後 已 把 相 關 的 私 人 事 務 處 理 妥 當，並 參 與 了 整 個

外 訪 行 程。他 感 謝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彭 長 緯 先 生 擔 任 訪 問 團 團 長 、

公 共 關 係 及 宣 傳 推 廣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 召 集 人 陳 國 強 先 生

擔 任 訪 問 團 副 團 長，以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為 外 訪 團 提 供 的 後

勤 支 援 。 他 認 為 是 次 外 訪 令 議 員 更 加 了 解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 發

展 ， 他 期 望 區 議 會 日 後 的 外 訪 活 動 也 能 同 樣 成 功 。  

  

   
1 8 .  潘 國 山 先 生 表 示，是 次 外 訪 加 深 了 議 員 對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

規 劃、建 設 和 管 理 等 事 宜 的 了 解，為 議 員 在 改 善 本 港 的 經 濟 、

民 生 和 社 會 工 作 等 事 宜 方 面 帶 來 了 新 的 啟 發。他 期 望 日 後 能 繼

續 參 加 類 似 的 外 訪 交 流 團 。  

  

   
1 9 .  彭 長 緯 先 生 表 示，是 次 外 訪 團 的 二 十 位 成 員 當 中，有 十 位

成 員 按 原 訂 計 劃 參 與 了 整 個 外 訪 行 程。縱 使 部 份 外 訪 團 的 成 員

因 個 別 原 因 於 外 訪 期 間 離 團 ， 他 們 仍 參 與 了 大 部 份 的 外 訪 行

程。是 次 外 訪 讓 議 員 了 解 到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 新 發 展，對 議 員 履

行 他 們 區 議 會 的 職 務 有 很 大 的 幫 助。他 感 謝 中 聯 辦、區 議 會 秘

書 處、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，以 及 外 訪 團 的 成 員 的 協 助，使 外 訪 活

動 得 以 順 利 完 成 。  

  

   
   
   

 ( 六 ) 



  負 責 人  
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他 從 是 次 外 訪 中 了 解 到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的 新 發

展，他 鼓 勵 議 員 日 後 多 參 與 類 似 的 外 訪 交 流 團，並 期 望 區 議 會

日 後 的 外 訪 活 動 也 能 同 樣 成 功 。  

  

   
2 1 .  何 健 南 先 生 表 示，他 會 向 工 作 小 組 反 映 議 員 就 外 訪 的 建 議

和 意 見 。  
  

   
2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推 薦 經 修 訂 後 的 區 議 會 外 訪 粵 港 澳 大 灣 區

訪 問 團 議 員 名 單 給 區 議 會 審 批 。  
  

   
撥款申請  
 

 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3 / 2 0 1 9 )  

  

   
2 3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，他 欲 了 解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的 合 約 員 工

數 目 有 沒 有 因 近 日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新 增 的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而

減 少，以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較 早 前 懸 空 的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預 計

將 於 何 時 填 補 。  

  

   
2 4 .  黃 添 培 先 生 表 示，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新 增 的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

並 不 影 響 文 件 中 提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的 合 約 員 工 的 安 排。此

外，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較 早 前 懸 空 的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有 待 填 補 ，

其 工 作 暫 由 新 增 的 二 級 行 政 主 任 兼 任 。  

  

   
2 5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撥 款 申 請，以 及 將 申 請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考

慮。此 外，委 員 亦 一 致 通 過 批 准 上 述 文 件 附 件 四 所 述，撥 款 申

請 的 完 成 日 期 延 至 二 零 二 零 年 二 月 底，以 及 合 約 員 工 的 合 約 期

延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
  

   
提問    
   
王 虎 生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沙 田 文 藝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事 宜  
(文 件 F G A 4 / 2 0 1 9 )  

  

   

 ( 七 ) 



  負 責 人  
2 6 .  主 席 歡 迎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 地 區 管 理 ) 鄭 婉

儀 女 士 ， 以 及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西 ) 3 李 潔 玲 女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
  

   
2 7 .  王 虎 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  
   

( a )  根 據 他 的 理 解 ， 區 議 會 撥 款 中 的 “ 中 央 行 政 費 ” 和

“ 幹 事 費 ”，分 別 可 佔 核 准 活 動 撥 款 的 1 0 %及 2 5 %。

惟 據 他 觀 察 所 得，沙 田 文 藝 協 會 (文 協 )所 舉 辦 的 一 項

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“ 相 親 相 愛 ─ 沙 田 合 唱 團

周 年 演 唱 會 2 0 1 7 / 1 8” ， 在 扣 除 “ 中 央 行 政 費 ” 和

“ 幹 事 費 ” 的 開 支 後 ， 其 所 獲 得 的 批 核 撥 款 額 為

9 2 , 4 5 0 元 。 有 關 活 動 的 “ 幹 事 費 ” 為 3 0 , 0 0 0 元 。 因

此 ， 有 關 “ 幹 事 費 ” 超 出 上 述 活 動 獲 得 的 批 核 撥 款

額 ( 9 2 , 4 5 0 元 )的 2 5 %。他 希 望 秘 書 處 檢 視 有 關 個 案 的

撥 款 運 用 是 否 符 合 區 議 會 撥 款 的 守 則 ；  

  

   
( b )  在 文 協 所 舉 辦 的 一 項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“ 沙

田 兒 童 合 唱 團 常 年 練 習 暨 沙 田 兒 童 合 唱 團 周 年 音 樂

會 2 0 1 5─ 聖 誕 禮 物 ” 之 中，“ 中 央 行 政 費 ” 為 8 , 0 0 0
多 元，整 項 活 動 的 批 核 撥 款 約 為 5 0 , 0 0 0 多 元。因 此，

有 關 “ 中 央 行 政 費 ” 超 出 上 述 活 動 獲 得 的 批 核 撥 款

額 ( 5 0 , 0 0 0 多 元 )的 1 0 %；  

 

  

( c )  在 文 協 所 舉 辦 的 一 項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“ 超

新 聲 歌 唱 大 賽 2 0 1 5” 之 中 ， 文 協 表 示 支 付 了 2 , 5 0 0
元 作 聯 絡 活 動 的 贊 助 商 之 用 ， 有 關 款 項 從 活 動 所 得

的 贊 助 中 的 5 , 0 0 0 元 扣 除。據 他 觀 察 所 得，香 港 賽 馬

會 為 活 動 的 贊 助 商 。 他 認 為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付 款 來 邀

請 香 港 賽 馬 會 作 為 活 動 的 贊 助 商 並 不 合 理 。 區 議 會

已 撥 款 資 助 活 動 的 “ 幹 事 費 ” 和 “ 中 央 行 政 費 ” ，

他 認 為 區 議 會 應 檢 視 是 否 讓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於 活 動 所

得 的 贊 助 中 扣 除 邀 請 香 港 賽 馬 會 作 為 活 動 的 贊 助 商

所 支 出 的 費 用 ；  

 
 

  

 ( 八 ) 



  負 責 人  
( d )  他 檢 視 了 數 項 文 協 於 二 零 一 五 至 二 零 一 六 及 二 零 一

七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， 發 現

文 協 於 康 文 署 城 市 售 票 網 的 售 票 摘 要 上 ， 將 部 份 活

動 的 門 票 列 為 贈 券 來 註 銷 。 他 欲 了 解 可 以 獲 取 這 些

贈 券 來 免 費 派 發 給 區 內 市 民 的 區 議 員 數 目 。 此 外 ，

據 他 觀 察 所 得 ， 有 關 贈 券 在 派 發 給 區 內 市 民 時 ， 贈

券 上 仍 標 示 著 有 關 門 票 原 本 的 面 值 。 他 認 為 區 議 會

應 檢 視 是 否 讓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負 責 人 以 聲 明 的 方

式 ， 來 把 部 份 活 動 的 門 票 列 為 贈 券 來 註 銷 ；  

 

  

( e )  根 據 康 文 署 城 市 售 票 網 就 文 協 所 舉 辦 的 一 項 獲 區 議

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 “ 超 新 聲 歌 唱 大 賽 2 0 1 5” 的 售 票

摘 要，活 動 售 出 面 值 為 0 元 及 5 0 元 的 門 票 分 別 為 1 0
張 及 4 6 4 張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負 責 人 以

聲 明 的 方 式 ， 表 示 活 動 的 贈 券 為 7 7 張 、 面 值 為 3 0
元 的 活 動 內 銷 門 票 為 3 9 7 張，即 把 部 份 面 值 為 5 0 元

的 門 票 以 每 張 3 0 元 的 價 格 內 銷。根 據 區 議 會 的 撥 款

申 請 程 序 及 規 則 ， 活 動 如 涉 及 分 配 門 票 ， 獲 資 助 者

須 以 公 平 及 公 開 的 方 式 派 發 、 分 配 或 發 售 門 票 。 他

認 為 區 議 會 應 檢 視 是 否 需 要 活 動 主 辦 單 位 的 決 策 機

關 (如：董 事 會 等 )提 供 額 外 的 文 件，證 明 有 關 門 票 的

註 銷 金 額 正 確 ； 以 及  

 

  

( f )  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總 署 )的 《 運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守 則 》

(守 則 )， 非 政 府 機 構 須 在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指 定 的 限 期

內 ， 提 交 與 採 購 有 關 的 報 價 記 錄 和 供 應 商 的 書 面 報

價 。 為 活 動 進 行 採 購 的 所 有 相 關 報 價 和 文 件 ， 均 須

保 存 五 年，供 政 府 在 有 需 要 時 查 核。此 外，根 據《 沙

田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程 序 及 規 則 》(規 則 )，除 非 區 議 會

秘 書 處 要 求 ， 否 則 非 政 府 機 構 無 須 提 交 報 價 記 錄 。

但 如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提 出 要 求 ， 非 政 府 機 構 須 在 區 議

會 秘 書 處 指 定 的 限 期 內 ， 提 交 報 價 記 錄 以 及 供 應 商

的 書 面 報 價 。 上 述 守 則 和 規 則 並 未 有 賦 予 區 議 會 秘

書 處 權 力 來 監 察 非 政 府 機 構 報 價 的 邀 請 、 接 收 和 採

納 的 過 程。總 署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發 布 最 新 的《 供 應 品 、

  

 ( 九 ) 



  負 責 人  
貨 品 及 服 務 採 購 工 作 守 則 》(工 作 守 則 )訂 立 了 報 價 的

監 察 制 度 。 他 建 議 參 考 工 作 守 則 來 修 訂 上 述 的 守 則

和 規 則 。  
   
2 8 .  彭 長 緯 先 生 表 示，據 他 了 解，王 虎 生 先 生 為 區 議 會 於 文 協

的 董 事 之 一，王 先 生 曾 向 文 協 提 出 一 些 建 設 性 的 意 見，惟 文 協

並 未 將 有 關 意 見 於 其 會 議 上 跟 進。他 欣 賞 文 協 多 年 來 在 社 區 上

對 文 娛 活 動 的 貢 獻 。 他 希 望 文 協 能 妥 善 跟 進 董 事 的 建 議 。  

  

   
2 9 .  招 文 亮 先 生 表 示，根 據 王 虎 生 先 生 剛 才 提 及 的 資 料，“ 超

新 聲 歌 唱 大 賽 2 0 1 5” 的 門 票 收 入 為 3 0 , 0 0 0 多 元 ， 當 中 涉 及 贈

券。他 欲 了 解 文 協 是 將 有 關 贈 券 轉 售，抑 或 是 委 託 特 定 人 士 將

有 關 贈 券 轉 贈。他 欣 賞 地 區 團 體 多 年 來 在 社 區 上 的 貢 獻，惟 他

亦 同 時 希 望 加 強 監 察 獲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 動，以 確 保 公 帑 用

得 其 所。他 希 望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跟 進 上 述 情 況，並 將 有 關 結 果 通

知 委 員 會 。  

  

   
3 0 .  容 溟 舟 先 生 欲 知 悉 公 眾 人 士 可 循 甚 麼 的 渠 道 取 得 獲 區 議

會 撥 款 資 助 舉 辦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的 機 構 所 提 交 用 以 申 領 發 還 款

項 的 單 據 副 本 。  

  

   
3 1 .  何 健 南 先 生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聯 絡 王 虎 生 先

生，跟 進 他 提 及 的 活 動 撥 款 事 宜，並 聯 絡 相 關 議 員 作 出 跟 進 。

此 外，獲 資 助 者 提 交 用 以 申 領 發 還 款 項 的 單 據 副 本，可 根 據 規

則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。有 意 查 閱 上 述 單 據 副 本 的 人 士，可 聯 絡 區

議 會 秘 書 處 以 作 安 排。如 公 眾 人 士 欲 影 印 單 據 副 本，須 按 其 時

適 用 的 收 費 準 則 向 政 府 繳 付 影 印 費 。  

  

   
3 2 .  黃 添 培 先 生 補 充，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跟 進 王 虎 生 先 生

提 及 的 活 動 撥 款 事 宜。如 招 文 亮 先 生 或 其 他 個 別 委 員 亦 有 意 知

悉 有 關 的 跟 進 情 況，可 聯 絡 區 議 會 秘 書 處，讓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根

據 區 議 會 常 規 於 合 適 的 場 合 與 委 員 跟 進 。  

  

   
   
   

 ( 十 ) 



  負 責 人  
3 3 .  主 席 請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跟 進 王 虎 生 先 生 提 及 的 活 動 撥 款 事

宜 。  
  

   
(會 後 備 註 ：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已 於 會 後 聯 絡 王 虎 生 先 生 了 解 並 跟

進 他 所 提 及 的 活 動 撥 款 事 宜 。 )  
  

   
資料文件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財 政 狀 況 報 告 (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  
(文 件 F G A 5 / 2 0 1 9 )  

  

   
3 4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
3 5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( 星 期 四 ) 上 午 十 時

正 舉 行 。  
 

  

3 6 .  會 議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二 分 結 束 。    
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S T D C  1 3 / 1 5 / 5 0  

 
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 

 ( 十一 ) 


